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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因本公告全部

或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根據一般授權  

配售新股份失效  
 

茲提述中聯發展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公告，內容

有關配售最多25,000,0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該公

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宣佈，由於配售協議的先決條件於截止日期前將未獲滿足或達成，故配

售協議將告失效，且配售事項將不會進行。配售代理及本公司於配售協議項下

之所有義務及責任將即時停止及終止，而配售代理或本公司均不得就此向對方

提出任何申索，惟先前違反配售協議，且不會損害配售代理及本公司已產生之

權利及責任。並無與配售事項相關的報銷或費用將支付予配售代理。  

 
董事會認為，配售事項失效將不會對本公司整體業務經營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

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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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聯發展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秦伯翰  

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秦伯翰先生（聯席主席）、張利先生（聯席主

席）、范欣先生（行政總裁）、梁偉傑先生、應勇先生、雷正彪先生及丁文拓

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蕭妙文先生，MH；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賈麗欣女士、陳夢

思女士、彭作權先生及陳賀亦先生。  
 


